
宜蘭地檢署 103年度第 7次申請緩起訴處分金審查結果 

 

號次 
團體名稱 審查 

日期 

補助金額 

(新台幣) 

審查 

結果 
備註 

(計畫名稱) 

1 救國團宜蘭縣團務

指導委員會 

103年 7月 16日 0元 駁回 宜蘭地檢署 1

03年第 7次緩

起訴處分金

執行、審查小

組會議決議 

辦理「大富翁小巨

人~快樂學習營」專

案計畫案 

(第二次審議) 

2 救國團宜蘭縣團務

指導委員會 

103年 7月 16日 0元 駁回 宜蘭地檢署 1

03年第 7次緩

起訴處分金

執行、審查小

組會議決議 

辦理「探索智慧王~

多元體驗營」專案

計畫案 

(第二次審議) 

3 財團法人蘭馨婦幼

中心： 

103年 7月 16日 取消前同

意補助 200

00元 

同意撤

回 

宜蘭地檢署 1

03年第 7次緩

起訴處分金

執行、審查小

組會議決議 申請撤回辦理「童

馨同心『103年蘭陽

目睹犯罪、暴力兒

少及家庭支持』輔

導方案」案 



4 其他決議 103年 7月 16日 一、各申請團體所提

活動計劃中有關各類

學術(業)講習、訓練

課程之講師(座)及公

益團體活動中擔任主

要講師(座)之師資費

用核給標準，原則依

「軍公教人員兼職交

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

給規定」，其外聘者每

人/小時 1600元，內

聘者每人/小時 800元

為上限，由本署視情

節酌核之。至各校社

區生活營或社區性質

活動之講師，其外聘

者每人/小時 800元，

內聘者每人/小時 400

元為上限，由本署視

情節酌核之。其他性

質屬於執行上開活動

內容輔助人力者(如

助理、助教、輔導員、

工作員、服務員等)，

其鐘點費以每人/小

時 200元或每人/日

1000元為上限，由本

署視情節酌核之。上

開費用標準出示於本

署資訊網/緩起訴處

分專區項下供各界申

請之依據。 

宜蘭地檢署 1

03年第 7次緩

起訴處分金

執行、審查小

組會議決議 



二、已獲同意補助之

團體就原計劃中未經

審定之項目認有支出

之必要或重大執行方

式變更者，應至遲於

執行前報奉本署同意

，否則概不予追認。 

 


